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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本次诉讼事项涉及金额为人民币 22,694,491 元，鉴于该诉讼尚未开庭审理，

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并不认可该《保证合同》

的真实性及有效性，公司将积极采取相应法律手段，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

益，并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18 年 5 月 2 日，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

司”）收到广东省普宁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普宁法院”）邮寄送达的《民事

裁定书》【（2017）粤 5281 民初 1268 号】、《民事起诉状》及相关证据材料，主要

事项系西藏瀚澧电子科技合伙企业与钟卓金的借款纠纷一案。现将相关诉讼情况

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当事人 

原告：钟卓金 

被告：西藏瀚澧电子科技合伙企业、金环、陈德强、章佳安、柴国苗、陈志

成、上海盈方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其中陈志成为本

公司实际控制人，上海盈方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二）纠纷起因 

2016 年 3 月，被告西藏瀚澧电子科技合伙企业（以下简称“西藏瀚澧”）与

原告钟卓金签订编号为 20160302 的《借款合同》，约定：被告西藏瀚澧向原告借

款人民币一亿元，借款期限为 1个月，借款利率为每月 2%，借款到账后 3日内支

付当月利息；如被告西藏瀚澧未按约定日期还本付息的，原告有权以被告欠付款

项为基数，按每月 0.1%的比例向被告西藏瀚澧收取逾期还款的违约金；本合同下

的争议应依法向原告户籍地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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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3 月 29 日，原告依约向被告西藏瀚澧支付了全部借款。 

签订《借款合同》后，被告陈志成、上海盈方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与原告签

订了编号为 BZ20160302-1 的《保证合同》、被告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原告

签订了编号为 BZ20160302-2 的《保证合同》，约定：由被告陈志成、上海盈方微

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借款合同》中被告西藏瀚

澧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

切费用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合同履行中发生的争议向主合同约定管辖地法院起诉。 

签订上述《借款合同》、《保证合同》时，被告西藏瀚澧的普通合伙人和执行

事务合伙人为被告金环，有限合伙人为被告陈德强、章佳安、柴国苗。 

借款期限届满后，被告西藏瀚澧偿还了部分款项，但经原告多次催缴并于

2017 年 5 月 2 日向被告西藏瀚澧、陈志成、上海盈方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寄发律

师函后，八被告仍未偿还剩余款项。 

（三）诉讼请求 

    原告钟卓金向普宁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如下： 

1、判令被告西藏瀚澧偿还借款本金 18,541,251 元和逾期还款违约金

4,153,240 元（以借款本金 18,541,251 为基数按每月 2%的标准自 2016 年 11 月

7 日起暂计至 2017 年 6 月 18 日，具体金额以实际偿还之日计算的为准）； 

2、判令被告陈德强、章佳安、柴国苗以其认缴的出资额承担上述债务； 

3、判令被告金环、陈志成、上海盈方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盈方微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判令由八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二、本次诉讼的判决或裁决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诉讼尚未开庭审理。 

根据广东省普宁市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粤 5281 民初 1268 号】

显示，被告西藏瀚澧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内，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本案借款合

同约定了纠纷由原告户籍地法院管辖，但实际上原告一直住在深圳福田区，本案

所涉合同也在深圳签订，故本案所涉合同关于管辖法院的约定无效，案件依法可

由原告住所地或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在原告未向其住所地法院提起诉讼的情况

下，根据法律的有关规定，本案应移送西藏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人民法院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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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宁法院认为，原告钟卓金与被告西藏瀚澧于 2016 年 3 月 29 日签订的编号

为 20160302《借款合同》第十条约定“本合同项下争议均应协商解决，协商不

成则依法向甲方户籍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原告钟卓金分别与被告陈志

成、上海盈方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29

日签订的编号为 BZ20160302-1、BZ20160302-2 的《保证合同》第七条约定“本

合同履行中发生争议，可由各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向主合同约定管辖地法院

起诉”。该部分约定属于合同当事人书面协议选择管辖，且《借款合同》中出借

人即原告钟卓金的住所地属本院辖区，协议管辖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关于“合同或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

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

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并不违反法律有关诉讼管辖的规定，

故本院对本案有管辖权。被告西藏瀚澧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理由不成立，依法予以

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

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被告西藏瀚澧电子科技合伙企业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如下： 

1、2018 年 2 月，公司全资孙公司盈方微电子（香港）有限公司起诉 TALENTECH 

SYSTEMS LIMITED 合同纠纷，涉案金额为$4,735,358.97。目前法院已立案并将

于 2018 年 9 月开庭审理。 

2、2018 年 4 月，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起诉蕴祎投资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涉案金额为人民币 887,451.9 元。目前尚未收到法院立

案通知。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并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

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此次诉讼尚未开庭审理，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诉讼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特别说明 

公司在收到上述法律文书后对此诉讼事项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组织相关部门

进行自查，并正积极与相关当事方核实该诉讼事项的具体情况，同时已向西藏瀚

澧、控股股东上海盈方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志成先生及其家属发

出问询函，要求其尽快给予公司书面回复。 

经初步自查，公司此前未收到过与该案相关的任何文件，对上述合同担保事

项并不知情，也从未使用印章与原告钟卓金签订过《保证合同》。公司还在审阅

相关材料时发现，《保证合同》上所盖公章与公司现有备案公章不符。 

此外，上市公司如提供对外担保，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相关法规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而公

司从未召开过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过该担保事项。同时，在原告作为证据提交

的《保证合同》（合同编号：BZ20160302-2）并未附有任何批准该担保事项的董

事会决议和股东大会决议，也未附有按照相关规定应提供的反担保文件。 

综上，公司并不认可该《保证合同》的真实性及有效性。公司将积极采取相

应法律手段，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并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民事裁定书》【（2017）粤 5281 民初 1268 号】、《民事起诉状》及相关证据

材料 

  

特此公告。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5 月 4 日 




